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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商务厅 陕西省国家税务局 关于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资租赁企业从事 融资租赁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

陕西省商务厅 陕西省国家税务局

关于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资租赁企业从事融资租赁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

陕商发〔2017〕41号

 

各设区市（区）商务主管部门、国家税务局：

    为落实《商务部 税务总局关于辽宁等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资租赁企业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商流通函〔2017〕270号），自2017年6月15日

起，受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委托，陕西省商务厅、陕西省国家税务局负责注册在陕西自贸试验区内的内资租赁企业从事融资租赁业务试点确认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注册在自贸试验区的内资租赁企业从事融资租赁业务试点，应具备《商务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商建发〔2004〕560

号）第四条规定的基本条件：

    （一）2001年8月31日（含）前设立的内资租赁企业最低注册资本金应达到4000万元（实缴），2001年9月1日后设立的内资租赁企业注册资本（实缴）应达

到17000万元；

    （二）具有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

    （三）拥有相应的金融、贸易、法律、会计等方面的专业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应具有不少于三年的租赁业从业经验；

    （四）近两年经营业绩良好，没有违法违规纪录；

    （五）具有与所从事融资租赁产品相关联的行业背景；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在符合以上条件的基础上，应具备核心主业突出、资金来源稳定、股权关系简单透明、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发展战略和盈利模式清晰、诚信和纳税记录良好

等特点。重点支持：服务领域符合国家和有关部门鼓励发展的产业方向或政策导向，股东具有相关产业背景，能够在资金、业务发展等方面对试点企业给予有力支撑。

    二、材料要求

   （一）试点申请书。主要内容应包括企业名称、注册地、实收资本金、股权结构、股东信息、经营范围、上一年简要经营情况（含纳税情况）、拟开展融资租

赁业务的主要考虑（主要业务领域、业务模式、资金来源等）、未来3年业务发展总体规划等。股东信息需包括所有股东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营业执照复印

件、主营业务范围以及上一年营业收入、利润、净资产总额、负债率、纳税等简要情况。个人股东需提供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主要企业的简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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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验资报告（如多次验资，每次验资报告均需提供）；

    （四）注册资本金来源说明；

    （五）公司章程、内部管理制度及风险控制制度等文件；

    （六）拟任（或现任）总经理、财务负责人、风控负责人等主要高管人员名单、从业履历、资格证书以及三年以上相关行业从业经验证明材料等；

    （七）被推荐企业经审计的近三年完整的财务会计报告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含附注，如为新建企业，则提供所有法人股东上述材料）；

    （八）当年新设立的融资租赁企业，其主要股东应符合申报条件；

    （九）税务主管部门出具的被推荐企业近三年（新建企业提供法人股东）纳税情况的证明；

    （十）如关联企业中有从事典当、小额贷款、信托、融资性担保、融资租赁等业务的，需提供相关业务上一年简要经营情况，主要包括业务收入、利润、净

资产总额、负债率等；

    （十一）由具备从业资格的融资租赁公司发起成立的企业或拟成立的子公司，还需提供股东（母公司）上一年度融资租赁业务的详细经营情况，具体为全国

融资租赁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年度经营情况表所载内容及对有关数据的详细分析说明；

    （十二）关于申请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申报材料真实有效承诺书。

    以上材料（含复印件）均需加盖公司印章，一式三份，装订成册。

    三、申报程序

    （一）在我省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内资租赁企业申请融资租赁业务试点须向注册地设区市商务主管部门提交申报材料，由注册地设区市商务主管部门进行材

料初审，并出具初审意见报省商务厅外资处（一式两份）。

    （二）省商务厅会同省国税局根据注册地设区市商务主管部门初审的申报企业材料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商务厅网站公示。经公示无异议的，由

商务厅、省国税局联合下达确认试点的批复文件，明确纳入内资融资租赁试点范围企业名单，与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名单的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享受同等待

遇。企业持批复文件至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增项业务。

    四、有关要求

   （一）自贸试验区申请企业注册地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认真负责，指导试点申请企业认真准备试点材料，对有关材料进行严格审核，向税务机关核实企业（或

股东）依法纳税情况，并出具正式推荐函，中央直属企业在陕西自贸试验区注册拟申报试点的，亦应按照本通知规定办理。

   （二）纳入试点范围的企业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及《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自觉规范经营行为，防范经营风险,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的

监管。应在一周内登录全国融资租赁企业管理信息服务平台，准确填报有关信息，按时完成信息季报年报工作，按时交纳各种税款。对在会计年度内未实质性开展融资

租赁业务，以及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试点企业，以及不按规定报送企业相关信息，省商务厅将会同省国税局取消其企业试点资格。

   （三）为便于加强监管，对于按照本通知要求纳入试点范围的企业，如迁出自贸试验区，不再享有试点资格，应当按自贸试验区外企业申报试点现行规定重新

申报确定试点资格。

     （四）自贸试验区外的租赁企业申报试点仍按现行规定执行。

     联系人：

    省商务厅外资处：南阳           电话：029-63913936　　      

    省国税局进出口处：秦波         电话：029-87695209

 

 

 

                                         陕西省商务厅                陕西省国家税务局

                                                        2017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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